
信暘綠電股份有限公司太陽能光電場 

建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施之地方說明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7月 9日(星期三)下午 3時 30分 

二、 地點：永樂村社區活動中心（地址：林邊鄉永樂村榮農路 8號） 

三、 主持人：陳家亨 協理 

四、 報告人：陳家亨 協理                   紀錄：黃律禎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請詳附件簽到表 

六、 主席及開發單位報告： 

(一) 信暘綠電股份有限公司規劃於屏東縣林邊鄉、佳冬鄉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依據電業登記規則申請工作許可證，並採

分期開發方式，就土地開發進度劃分許可之申請期別，本次

地方說明會說明之設置廠址係為「信暘第一期(第三階段)太

陽能光電場」等 1案。 

(二) 專案簡介（請詳附件簡報資料）： 

1. 案件基本資料：案件名稱、工作進度規劃、預定施作範圍

（請詳附件土地清冊） 

2. 施工期程、工程項目及施工方式、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

措施、緊急通報專線及聯絡人、升壓站設置說明(含開會

地點與升壓站間之距離)、施工期間環保對策、運轉階段

常見問題及太陽能模組回收方式進行說明。 

七、 意見討論交流： 

(一) 地主（黃先生）： 

1. 針對租用作太陽光電的私人土地，周邊有些人會自行把

農地圍過來占用，公司是否有做土地鑑界以確認範圍？ 

公司回應： 

1. 配合法定程序，施工前皆須由地政事務所派員實地現勘

進行鑑界，本公司會邀集地主及工程單位一同確立土地



邊界，施工期間亦會架設圍籬，避免發生私人占用周圍

土地的情形，鄉親可以放心。 

(二) 地主（陳小姐）： 

1. 倘已經確定出租土地完成地政鑑界，公司會在進場施工

的時候再核對一次範圍嗎？這個環節地政處會參與嗎？

施工前要再次確認土地邊界，確保鑑界範圍的界址或界

樁沒有被別人移動過。 

公司回應： 

1. 後續設置案場圍籬時，本公司會再次測量土地界址，確

認案場設置於承租範圍內，也確保土地未被臨地佔用；

鑑界後倘鄰近居民對土地範圍有疑義，或審查單位有所

要求，本公司也會再向地政事務所申請複丈。本公司會

控管土地邊界並架設圍籬，以維護地主的土地完整性，

保障地主權益。 

 

八、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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